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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6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监管执法，夯

实基础制度，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截至2016年

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3 052家，其中，主板 1 660家，中小

企业板822家，创业板570家，全年新增225家，总市值50.77
万亿元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10 163家，全

年新增 5 037家，总市值 4.06万亿元。全年沪深两市发行A
股 248只，合计融资 20 484.35亿元，其中首发融资 1 633.56
亿元，定向增发（现金认购）融资11 514.73亿元，定向增发（资

产认购）融资5 463.55亿元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累

计有2 603家挂牌公司发行股票 2 940次，合计融资 1 390.89
亿元 ；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 2 846只，筹资 36 668.36亿元，

其中公司债 2 454只，筹资 31 712.75亿元。129家证券公司

总资产5.79万亿元 ；109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合计 9.16
万亿元 ；149家期货公司总资产 5 439.41亿元。证券市场总

体功能发挥良好，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6年，证券业财务会计工作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推进配套

法规体系建设，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会管机构财务监管，

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各项工作再创新局面。

一、加强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监管，稳步推进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

做好2015年度财务报告分析审核工作。抽样审阅563家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在系统内发布 6份会计监管简报和专题

分析报告，公开发布 2015年度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报告，明

确监管口径，指导会计监管工作 ；开展证券、基金、期货行

业年报分析，形成分析报告，为监管工作提供参考。做好上

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内控规范工作，加强对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的监管，发布 2015年上市公司

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情况分析报告。注重监管协调，加强同财

政部在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规范执行层面的沟通，从资本

市场监管的角度提出细化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的建议，

提高相关规定的操作性 ；及时反映资本市场出现的新问题，

并将财政部答复口径及时通知资本市场及监管机构执行。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审计与评估机

构监督检查

结合《证券法》修订研究提出审计与评估机构证券资格

审批改革建议，完善审计与评估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监管

安排。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放管服”有关工作。编制

审计与评估机构监管相关权力与责任清单。参加国务院审

改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谈会。联合财政部办理 3家资产评

估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申请。针对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年内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3次，联合财政部暂停

利安达承接新的证券业务，责令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

行核查和处理。统一组织对 2家审计机构、3家评估机构进

行全面检查，累计抽查 39个审计项目、33个评估项目 ；对 2

家审计机构、1家评估机构进行回访检查，累计抽查 16个审

计项目、4个评估项目。根据检查情况，对 2家次审计机构和

3家次评估机构，18人次注册会计师和 14人次资产评估师

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全面核查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中注册会计师轮换违规情况。积极推进《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出台，进一步解决监管依据和

监管手段不足等问题。组织编写《2015年度证券审计市场分

析》和《2015年度证券资产评估市场分析》，并向市场通报基

本情况和主要问题。开发完善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信息系统

并启动试运行。

三、积极协调财税部门，推动出台有利于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税费政策

推进证券期货基金行业营改增顺利实施，发布《关于证

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做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意

见》，及时跟踪行业营改增实施情况，向财税部门通报情况，

反映诉求，为行业争取相关税收政策。多次赴财税部门沟通

协调资管产品增值税税收政策，协调推动财税部门研究原

油、铁矿石等货物期货对外开放税收政策。与财税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明确深港通有关税收政策。多次与财税部门沟

通股权激励相关税收政策，推动财税部门出台《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等税收文件。配合财税部门研究非集中交易印花税、

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等政策，提出意

见建议。配合发改委、财税部门等对证券期货基金行业 2016

年前三季度税收总体情况进行分析。做好税式支出测算，报

送上一年相关税收政策实施效果。

四、规范会管机构财务管理，督促会管机构提升

财务管控水平

继续做好会管单位的日常财务监管，定期统计会管单

位季度、年度财务数据，完成会管单位制度报备、项目预算、

工程建设、增资扩股以及可用资金测算等事项的办理工作。

建立会管单位公车改革标准，监督推进各单位公车改革工

作。印发《关于严格规范会管单位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接

待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会管单位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接

待，严肃会管单位财经纪律，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意见。制定

交流干部租住房管理办法，加强对会管单位交流干部租住

用房的监督和规范。进一步规范会管单位资金存放。对会管

单位重大财务支出项目进行初步审核并提交会管单位财务

监管领导小组审议。

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升技术支持力度和水平

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会计监管专业技术的协调指导，统一

监管口径，及时答复系统内会计问题征询函，编辑刊发4期

《会计监管工作通讯》，派出师资13人次参与各类会计监管培

训。强化对一线监管的专业指导，促进会计监管工作的协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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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在沪深交易所和所有派出机构范围内召开3次监管协

调会，集中讨论日常监管中有争议的会计问题，形成会议纪要

在系统内发布，并以此为基础举办2次视频培训，统一监管口

径。完善与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联系机

制，共召开 2次研讨会，针对收入确认、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和股份支付等问题开展讨

论和交流并及时通报。就控制的判断、理财产品的会计处

理、网络游戏行业收入确认及委托受托经营、并购交易中或

有对价安排等热点问题撰写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历年来上

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沪深交易所和系统内派出机构征询

的会计问题 ,编写并出版《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

解析》，为市场参与方准确把握企业会计准则提供案例指导。

积极参与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就收入确认、金融工具、政府

补助、持有待售资产等准则征求意见稿进行研究，收集汇总

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财政部会计司反馈，推

动准则在资本市场落地。对资本市场实施新审计报告准则

的时间和范围征询意见和建议，起草与新审计报告准则改

革有关的配套规则和信息披露要求。

六、加强国际交流，推进会计、审计监管跨境合作

参加 IOSCO会议、XBRL国际组织大会、美国公众公司

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国际审计监管论坛等，跟进国际

资本市场会计、审计监管发展，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研

讨制定，对国际审计标准建设提出意见与建议。参与 IOSCO
审计质量工作小组问卷调查。在系统内及时发布国际会计

监管动态。积极稳妥推进中美审计监管合作，与PCAOB启

动有关试点合作。为中英财经对话、中法财金对话、中欧审

计监管适当性评估提供材料，加强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香

港会计师公会的交流，推进中英、中法、中欧、中加以及内

地与香港审计监管合作。会同相关部门，通过跨境监管合作

机制协助境外监管机构调阅中国内地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

审计工作底稿。截至 2016年底，已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了

20个项目的审计工作底稿。

七、加强预算与财务管理，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完成 2015年度各项决算、2017年度预算及 3年滚动规

划编制等工作，按时向社会公开 2016年预算、2015年决算

及“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加强预算管理的内部监督检查。

完成对派出机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和基础性自评情况的专

项检查，完成严肃财经纪律、严格部门预算管理专项检查，

在全面自查工作的基础上，对 12家派出机构进行了重点检

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对全系统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核

定，建立实时跟踪和年终评价机制。建立重大政府投资项目

库，合理安排 2017-2019年 3年滚动投资计划。加强用款计

划、政府采购计划、非税收入及固定资产审批等管理，确保

全年预算资金按计划到账，非税收入及时入库，政府采购目

录内项目应采尽采，办公用房及时清理整改。修订印发《中

国证监会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部门预决算工作考

核评比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供稿 许竟执笔）

保险行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6年，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

保险市场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3.1
万亿元，增速达 37% ；2016年末总资产达到 15万亿元，同

比增长 22%，行业实力进一步增强。保险财会工作开拓进

取、不断创新，在制度建设、税收协调、风险防范、推进行

业提质增效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偿二代全面实施，运行效果良好

自 2016年 1月偿二代正式实施以来，保监会持续强化

偿付能力监管，行业整体偿付能力保持充足稳定，偿二代实

施达到良好效果，实现了新旧体系的平稳过渡。

（一）偿二代下风险综合评级（IRR）制度首次运行。偿

二代风险综合评级建立定量监管和定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

机制，综合考虑保险公司量化风险和难以量化风险，是对保

险公司风险状况的最全面的评价。2016年 2季度起，保监会

和 36个保监局首次按照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标准，对全部

保险公司进行全面评价，进一步提升了偿付能力监管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二）首次开展全行业风险管理能力的监管评估。偿二

代第二支柱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SARMRA）建

立了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与资本要求相挂钩的激励约束

机制，是提升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促进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手段。2016年，保监会组织 36家保监局对所有保险公司开

展了SARMRA监管评估。保险公司自编制 2016年 4季度偿

付能力报告起，根据本次SARMRA评分，计算最低资本要

求，有助于引导保险公司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三）提高偿付能力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约束力。按照偿

二代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的要求，自 2016年 1季度起，保

监会指导保险公司在公司官网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上，

公开披露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获得了新闻媒体、保险消

费者、证券分析师等相关方的广泛关注，市场监督约束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

（四）强化偿付能力监管的刚性约束。2016年，保监会继

续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刚性约束，对偿付能力风险较大和偿

付能力不达标的公司采取了多项监管措施。在原有已采取监

管措施的基础上，对偿付能力风险较大的公司多次下发监管

提示函，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公司和分类监管评级为C、D
类的公司采取限制投资范围、暂停增设分支机构、停止开展

新业务等严厉的监管措施，有效防控了行业风险。

（五）提升中国保险业国际影响力。2016年，保监会不

断加强偿二代国际交流，与美、欧、亚等各国（地区）保险监

管机构以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开展

多种方式的偿付能力监管合作，有效提升了中国保险监管

的国际影响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在全球保险资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证券业财务会计工作
	保险行业财务会计工作



